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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的軍調部領導，而不是由前進指揮所在當地領導。白羅德

將軍立即派遣一名美國軍官作為觀察員前往據報發生衝突的

地點，但是，純粹由於行政效率的問題和為了便於採取及時

行動，由前進指揮所領導這幾個執行小組顯然是可取的。因

此，我於 6 月 10 日送了一份備忘錄給徐永昌將軍，要求他

為此事取得蔣委員長的同意：由在長春的前進指揮所直接領

導在滿州的執行小組，但嚴格地遵守 3 月 27 日協定的限制

條款。6 月 11 日，我同徐將軍討論這個問題並且指出：唯一

的問題是行政效率的問題；此事是由於政府軍隊指揮官們呼

籲的結果才提出來的，他們要求給予幫助以解決拉法衝突。

徐將軍再三強調，蔣委員長不願前進指揮所在十五天的休戰

期內有所活動。因此，我在答覆軍調部對此事的詢問時，通

知它：蔣委員長發出的專門訓令使前進指揮所不能行使職責，

直至達成協定。

在這個期間，白羅德將軍按照我的要求，於 6 月 9 日向

軍調部和三人小組呈送一份前進指揮所和滿州的執行小組的

工作計畫草案，這項計畫設想在滿州初步使用八個執行小

組，並由白羅德將軍立即把這些小組的成員派遣到指定的地

點，為迎接小組的中國成員作準備，因為執行小組是應該有

中方成員參加的。6 月 15 日三人小組批准了這項計畫，並指

示軍調部迅即實行。發出的訓令指出，在滿州的執行小組按

照 3月 27 日為執行小組進入滿州達成的協議進行工作。

二十二 .滿州休戰十五天期間的談判

休戰期間的頭幾天由於滿州和山東省發生擾亂事件而受

到損害。在滿州的國民政府軍隊指揮官們指控，中共軍隊於

休戰時期開始時曾向拉法（在長春東北的一個城市）進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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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於前進指揮所沒有領導執行小組，白羅德將軍立即派遣一

名美國觀察員前往那個地區。

由於中共軍隊撤離拉法，這個事件不久就解決了，但是

由於在滿州的國民政府司令官杜聿明發了一封電報給蔣委員

長而使事情複雜化了，他在電報裏聲稱：「如果他們（共產

黨）不表現出誠意並繼續攻擊政府軍隊，那麼我意圖命令在

我指揮下的軍隊重新攻擊和追擊。」我認為這是一件嚴重的

事情，因為杜將軍自行承擔了解釋應付局勢須採取的措施的

責任，而且，雖然杜將軍採取防禦措施或者在共產黨攻擊之

下命令在一個防區裏進行反擊，是正當的，但是，如果他命

令重新前進、攻擊和追擊，局勢可能會再一次完全失去控制，

因為暫時休戰的命令是明確地禁止這樣做的。由於我明確表

示抗議，政府向杜將軍發出了命令，訓令他嚴格地保持防禦

態勢。

由於中共軍隊於 6 月 7 日在山東省膠濟鐵路沿線和沿津

浦鐵路的濟南南北各地展開攻擊，又造成了困難。在那個地

區的共產黨指揮官企圖以下面的說法來證明他的行動是正當

的：這是對於政府軍隊在蘇北攻擊共產黨佔領的城鎮的報復，

而且他僅僅攻擊了在偽軍佔領下的據點。當然，這些攻擊是

當地的指揮官在得悉休戰的消息以前就擬定計畫並已下達命

令的。在 6 月 8 日以後繼續進行這些攻擊，就成為一件嚴重

的事情，後來產生了反響，政府方面採取了報復行動，它調

了兩個軍進入山東—一個軍調往青島，另一個軍調往濟

南—以應付共產黨對這兩個城市的可能威脅。此外，這些

攻擊也向政府提供了共產黨不遵守正式協定—休戰—的

一個例證。

共產黨攻擊青島的可能性也點出了駐紮在青島的美國海

軍陸戰隊捲入中國內戰的問題（美國海軍陸戰隊正在青島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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練中國的海軍部隊）。周恩來將軍明確地聲明，中共軍隊不

會攻擊青島和濟南，因為共產黨僅僅攻擊了以前的偽軍所佔

領的城鎮，但是關於萬一共產黨進攻青島時美國海軍陸戰隊

可能起的作用，在報紙上有很多推測，而且種種跡象表明，

在青島的政府當局希望在保衛該城市方面得到美國的援助。

這些事件導致報復行動和慣常的劇烈地互相指責，增加

了局勢的困難，而且幾乎立即接著就發生了政府軍隊佔領法

庫（瀋陽西北的一個城市）的事件，共產黨指控，該地是被

政府軍隊於 6 月 9 日佔領的。這種指控和反指控反映在報紙

上，並使宣傳方面的短暫休戰受到破壞，在這種背景之下，

報紙上的討論開始瞻望在十五天休戰期間之內能否就兩黨之

間的爭論問題達成協定。

在我同國共雙方的代表分別討論中，決定在十五天休戰

期間首先處理交通問題，其次討論停止衝突的詳細辦法，然

後討論修改軍隊整編方案的問題。周恩來將軍就交通問題與

俞大維將軍和希爾上校舉行初步會談，不能達成協議的問題

將呈請三人小組解決。在同周將軍討論需要達成的協定時，

我表示了這樣的意見：關於在未來六個月期間裏在滿州的軍

隊的重新調整問題應有一項詳細協定，這應該寫入 2 月 25

日整編軍隊協定的一項專門附件裏，這項附件應包括頭三個

月的每月軍隊人數和之後一個季度的軍隊人數。我指出，這

個問題比交通和停止衝突問題更難解決，並且是須加考慮的

最主要的問題。

關於解決將要達成的協定中包含的政治問題，我認為與

軍隊重新配置有關的地方政府之地位極端重要，可能將成為

修改軍隊整編方案的障礙。幾位政治協商會議代表訪問了

我，建議在這時召開政協綜合小組會議，同時處理政治問題，

而三人小組則處理軍事問題。我告訴他們說，這種事情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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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我的許可權之內，不過後來我把這件事情轉告了徐永昌將

軍。蔣委員長時常說，在他佔領滿州之前，他不談政治問題。

不過，後來他說，在政府佔領長春之後，他準備開始對政治

問題和軍事問題進行談判。

周恩來將軍說明共產黨對於在這時討論政治問題的態

度，認為包括四種可能的方式：（一）在討論軍隊整編問題

時，最好不討論政治問題，在各地區保持現狀。（二）過去

曾經建議在東北組織一個臨時行政委員會，負責處理政治、

經濟和交通問題，雖然蔣委員長沒有同意，這項建議仍應予

以考慮。（三）蔣委員長曾建議賦予三人小組以解決行政問

題的權力，雖然馬歇爾將軍不願意接受這個建議，周將軍覺

得應該加以進一步的考慮—由於馬歇爾將軍不願意捲入政

治問題的決定中，這可以利用日後的聯合政府所同意的一項

政綱加以解決，而且三人小組可以在十五天休戰期結束時前

往滿州視察。（四）在十五天休戰期結束時，立即討論改組

政府的問題，滿州的政府將作為全面解決改組政府問題的一

部分來處理；關於地方政府，周將軍覺得一旦政府改組之後，

地方行政官員即須經由依照政治協商會議通過的和平建國綱

領進行選舉的方法，從事改組地方政府，在進行選舉之前，

他們可以維持現狀。

（A）�恢復交通

軍調部交通組主席希爾上校為恢復交通草擬了一項建議

草案，提交國共雙方，以供研究，並在三人小組會議上進行

討論。

周恩來將軍於 6 月 14 日告知我，希爾上校的草案中關

於重新開放交通的那些部分一般是可以接受的，但是關於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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路管理和經營的部分，雖然在原則上似乎是可行的，卻包含

著某些需要重新考慮的地方。周將軍同意國民政府代表俞大

維將軍的意見，即首先應在隴海、津浦和膠濟鐵路線上開始

工作。但是周將軍指出，俞將軍曾建議對草案進行修改—
這些修改包括刪去第一段（這一段是對於重新開放交通的一

般陳述），並規定使用武裝的鐵路員警，而不是使用非武裝

的鐵路警衛隊。周將軍說，俞將軍也拒絕接受草案中關於鐵

路管理和經營的建議。

我向周將軍解釋說，刪去對於重新開放交通的一般陳述

沒有什麼困難，因為這項一般陳述包括在俞將軍草擬的另外

一份一般文件中，這份文件包含了周將軍希望實行的原則。

關於鐵路員警問題，俞將軍說，保護鐵路沿線的設備過去始

終是鐵路員警的責任，為了這專案而使用軍隊，將表示改變

一項沿用已久的制度。我告訴周將軍說，我曾向俞將軍解釋，

共產黨反對使用鐵路員警，是由於他們擔心使用秘密員警從

事並非保護鐵路的目的，但是俞將軍不討論這一點。在我同

周將軍談到這一點時，希爾上校指出，原來的交通協定曾規

定，由鐵路經過地區的地方軍隊保護鐵路線，如果在共產黨

佔領的地區裏使用新的鐵路警衛隊，就將意味著使用以前未

曾達成協議的另一種警衛的形式。希爾上校又解釋，關於鐵

路的管理和經營，俞將軍不希望在目前討論這個問題，因為

在十五天休戰期間裏沒有充分時間就一個不需要立即決定的

問題作出決定。俞將軍建議，可以就一項管理計畫開始工作，

但是對它的討論應予延期，直至有足夠時間，可以進行充分

討論並作出最後決定。在評論這一點時，周將軍說，在他作

出任何決定之前，他希望知道俞將軍對於下列三點的看法：

（一）在達成一項新協定之前，現在的鐵路機構應予保持，

在此期間應保持現狀；（二）在建立直達運輸之前，須作出

安排；（三）在討論管理和經營問題時，應以希爾上校的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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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作為討論的基礎。在作結論時，我說，困難問題似乎是共

產黨地區內鐵路和鐵路警衛隊的性質，這種困難與共產黨抱

有的懷疑有關—所有其他細節似乎是易於調整的。

6 月 23 日，三人小組開會討論恢復交通的建議草案。俞

大維將軍提出下列四點以供討論：（一）拆毀防禦工事；（二）

在鐵路管理中使用共產黨人員；（三）共產黨希望政府不要

派遣鐵路員警前往已修復的鐵路線；（四）共產黨希望不僅

恢復鐵路交通，而且恢復一切交通。俞將軍評論說，政府在

原則上同意最後一點，但是，作為第一步特別著重於恢復鐵

路線。俞將軍說，政府準備拆毀在鐵路線兩側一千米以內的

一切防禦工事、碉堡等等，但同意馬歇爾將軍提出的折中解

決辦法，即為防護火車站、橋樑、隧道、工廠、倉庫和水塔

所必需的防禦工事應予除外。希爾上校評論說，顯然已經對

下面的一點達成一致意見：除為防護極端重要的鐵路設備所

必需的防禦工事外，其餘的防禦工事應予拆毀，但是對於規

定何種設備構成極端重要的設備，尚未獲得一致意見。希爾

上校建議，把一、二、三等火車站、一切隧道、全長在五米

以上的橋樑規定為極端重要的設備。

周恩來將軍評論說，2月份曾就恢復交通問題達成協定，

但是由於拆毀防禦工事問題，這項協議的實行受到了妨礙；

雖然許多執行小組曾決定，防禦工事應予拆毀，然而參加軍

調部的中國方面人員對於這個問題的一種解釋不能取得一致

意見；4 月份，軍調部的委員們把這件事呈請三人小組考慮

解決，由於滿州的局勢，三人小組未能對這個問題進行討論；

結果，恢復鐵路交通和拆毀防禦工事就一直拖延到現在未能

解決。周將軍繼續說，他同意對於修復鐵路應給予優先考慮，

他和俞將軍一致同意初步恢復三條鐵路線。他並不堅持在鐵

路線上和沿鐵路線的一切防禦工事都應拆毀。談到鐵路管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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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問題，周將軍覺得，在改組政府之前，必須作出臨時安

排，並且表示同意希爾上校的草案中提出的下列幾點：（一）

鐵路處於交通部統一管理之下；（二）國民政府承認，在共

產黨佔領的地區內，共產黨可推薦人員參加軍調部鐵路管理

小組舉行的考試；共產黨有權派代表參與同共產黨有關係的

那些鐵路線的管理和監督。關於鐵路員警問題，周將軍說，

這是一項完全新的建議，在恢復交通的協議中以前從未提到

過，保護鐵路線以前是國共兩黨的地方部隊和非武裝的鐵路

警衛隊的責任。由於這個建議違反以前的協議，共產黨強烈

反對組織這樣的鐵路員警，周將軍認為這個建議是不能接受

的。

接著對於各種火車站的問題進行了進一步的討論，在討

論的過程中透露出，津浦鐵路線上的火車站約有四分之三是

三等站，只有幾個車站是四等站，即招呼站。周將軍同意接

受這樣的規定：在一等和二等火車站一千米以內的防禦工事

和在三等火車站兩百米（這是討論後折中的距離）以內的防

禦工事予以保留，並規定全長在五米以內的橋樑為極端重要

的設備（希爾上校解釋說，五米是能用木樑修復的最大長度，

較此為長的長度需用鋼樑修復，而鋼樑很難得到）。周將軍

雖然表示他同意這項規定，但是指出，結果將是防禦工事都

不會被拆毀，對此俞將軍回答，這些防禦工事將僅僅用來保

護鐵路線以防土匪，除非鐵路線遭到攻擊，將不構築新的防

禦工事。我建議（並得到三人小組的同意），在協定中規定，

唯有為了應付對鐵路線本身的攻擊並得到交通小組批准，才

能構築新的防禦工事。

6 月 24 日，在進一步討論恢復交通的問題時，對於拆

毀徐州以西的隴海鐵路沿線之防禦工事達成了一項折中的協

定，拆毀的日期由俞將軍和周將軍晚些時候加以解決，因為

此事與軍隊整編方案有關係。談到共產黨參與重新開放的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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路線的經營問題時，周將軍指出，有些鐵路，例如平綏鐵路，

大部分是在共產黨地區內，為了經營這條鐵路，共產黨有自

己單獨且獨立的管理系統。因此，他覺得共產黨人員不僅應

參與這條鐵路重新開放部分的經營，而且也應參與這條鐵路

的全面管理。俞將軍回答說，他無權同意這個建議。這個問

題最後以在協議中寫入這樣一句話予以解決：「合格的中共

鐵路人員可被交通部依照即將決定之方案任用。」這項協議

進一步說，此種人員之資格由交通小組或軍調部交通組予以

考核而決定之。

這項討論結束時，就一份題為「關於重開華北華中交通

指令」的文件達成了協定。這份文件規定立即恢復華北華中

的一切交通線；規定修築各鐵路線的明確時間，長短不等，

從隴海鐵路徐州至海州段的三十天，至平漢鐵路元氏至安陽

段的一百五十天；規定修築津浦、膠濟、隴海、平綏、平漢、

平古和同蒲鐵路的十一個路段；規定修築工作受各交通小組

之監督，並受交通部之管制；規定拆毀防禦工事，如上所述；

規定在鐵路管理中任用共產黨的人員；並規定以後討論恢復

所有其他交通線的問題。

這樣，對於須在十五天休戰期間加以解決的三項主要問

題中的第一項問題就達成了協定，根據取得的協定，依照蔣

委員長的規定，所有達成協定的文件須同時簽字。

（B）在滿州停止衝突

白羅德將軍草擬了一份在滿州停止衝突的建議草案，分

送國共雙方代表研究，並供三人小組晚些時候加以討論。白

羅德將軍在進行這項工作時，力求草擬一項盡可能簡單的文

件，因為若干複雜問題將寫入另一項文件，即規定修改軍隊

整編方案中與滿州有關部分的文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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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同我討論這項建議草案時，周恩來將軍表示，希望這

項文件不僅包括 1 月 10 日的停戰令，而且也把 3 月 27 日派

遣執行小組進入滿州的協議包括進去，因為後者是專為滿州

起草的。他指出，局勢已改變了，這兩項協定的若干部分已

過時了。他表示特別關心停戰令中關於為重新建立中國主權

而把政府軍隊開進滿州的規定，他希望把停戰令的若干條款

（例如上面提到的這一條款，由於蘇聯軍隊的完全撤退，該

條款已不再有效了）刪除掉。他覺得這一點必須包括進去，

因為否則政府可能會堅持要派軍隊到現在處於共產黨控制下

的諸如哈爾濱和齊齊哈爾等地去，其理由為：這些地方以前

曾被蘇聯軍隊佔領，因此政府尚未完成恢復主權的程序。我

向周將軍指出，政府佔領哪些地方的問題，將包括在關於在

滿州的軍隊於規定時間內重新配置的協定中，而這個文件僅

僅涉及與停止衝突直接有關的細節。因此，我認為這類事情

不應包含在關於停止衝突的文件裏。

在三人小組於 6 月 22 日舉行會議 33 討論這個建議草案

時，周恩來將軍建議，從這個文件中刪去白羅德將軍在草案

中原來寫入關於前進指揮所的美國高級軍官決定權問題的任

何規定，並且起草一項關於執行小組和美國軍官決定權問題

所有事務的單獨文件，以便既適用於滿州，也適用於中國本

部。這個建議得到徐永昌將軍的同意，他指出，恢復交通、

在滿州停止衝突和修改軍隊整編方案這三個問題構成了全面

的問題，這些問題將一起解決，體現這些問題的協議之文件

須同時簽字。

6 月 24 日，三人小組通過了題為「結束東北衝突之訓

令」的文件，訓令的「丙」條是根據下面的協定才取得一致

33

這是三人小組自三月份以來的第一次會議，並且標誌著我以調解人的身分
正式重新參加談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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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見的：細節和關於美國軍官的決定權問題將包含在另一項

單獨文件中。我向三人小組解釋說，這個文件的「己」條是

我寫的，目的是要避免反對政府軍隊調赴滿州的不幸宣傳。

所通過的這一條條文如下：「政府和共產黨將不再調戰鬥部

隊赴東北。但政府部隊之個別補充，其為達到今後將予訂正

之 1946 年 2 月 25 日整編統編基本方案所允准之兵力者，應

予批准。」

這個文件採取了三人小組為結束在東北之衝突致軍調部

三委員的訓令的形式。這個訓令規定，除該訓令中或其後由

三人小組修訂者外，1946 年 1月 10日的停戰令適用於滿州；

接觸緊密或有敵對性接觸的雙方軍隊實行隔離；以根據 1946

年 6 月 7 日中午所存在的形勢為基礎實行軍隊的調整；停止

一切戰術性的調動；對於不遵行該訓令的條款的指揮官加以

處分；在該訓令生效後之十五天內，雙方將在滿州的一切軍

事單位，兵力和駐地造冊送交軍調部前進指揮所。

對於這項文件達成協定，標誌著解決了須在十五天休戰

期間加以解決的三項主要問題中的第二項問題。如下面在敘

述修改軍隊整編方案時所解釋的，休戰期限延長到 6 月 30

日中午。

（C）�美方代表的決定權

如這個報告上面若干章所指出的，執行小組美方成員的

決定權問題長時間以來就是一個辯論的題目，准許執行小組

的美方主席決定小組調查先後次序的建議，曾在軍調部三委

員和三人小組的會議上提出過。國民政府支持這樣的建議，

美國代表也勸告採取這樣一種解決辦法，作為保證能採取即

時行動以調查各地報告之違犯停戰令事件的一種手段。軍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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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的共方代表和周恩來將軍則反對這些建議，因為這些建議

背離了軍調部及其執行小組從一開始就實行的一致同意的原

則。結果對這個問題僅僅取得了折中的解決，這項解決辦法

寫入三人小組於 5 月 14 日簽署的一項文件中。該項文件規

定，若執行小組成員一直不能取得同意，美方成員應將不同

意事項直接呈報軍調部的三位委員，三委員於二十四小時內

達成一致決定，或將該事項呈報三人小組決定。

蔣委員長使這個問題再一次突出起來。在他於 5 月 23

日赴瀋陽之前，他通知我說，如果沒有這樣的協定即當執行

小組成員或相應的高級參謀團體陷於僵局時，應由美方成員

作出最後決定，那麼他就不願受進一步協議的約束。雖然蔣

委員長那時沒有詳細分析這種情況，顯然它超出了以前為了

對執行小組調查的先後次序作出決定而提出的建議。

在三人小組於休戰期間舉行的各次會議中，在 6 月 22

日討論在滿州停止衝突的建議草案時，第一次發生了這個問

題。這個草案規定，若各方不能取得同意，應接受在長春的

軍調部前進指揮所的美方高級軍官的決定。周恩來將軍早些

時候曾建議將這個規定修改如下：「在長春的美方高級軍官

將情況呈報在北平的軍調部或在南京的三人小組，視情況的

緊急程度而定。」然而，在這次會議的討論中，他建議起草

一項關於執行小組和美方代表的決定權問題一切事務的單獨

文件，並使這樣一項文件既適用於滿州也適用於中國本部。

這項建議得到會議的同意，周將軍後來起草了兩份建議草

案，一份是關於執行小組的行動的，另一份則是關於在執行

小組和軍調部裏不能取得同意時的解決辦法。

6 月 24 日，在三人小組的一次會議上，周將軍關於執行

小組行動的建議草案被提出來討論。這項建議採取三人小組

給軍調部三委員的訓令的形式，訓令規定了執行小組在四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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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確地描述的情況中所採取的行動，其目的在幫助執行小組

按照一致的標準實施停止滿州衝突協定的條款。這項建議也

希望能應用於密集接觸或實際上已發生衝突的軍隊的一切情

況中。這項文件在這次會議上未加討論，因為俞將軍未有機

會預先研究這項建議，因此留待以後討論。

在 6 月 24 日這個同一次的三人小組會議上，就一項題

為「關於解決執行小組和交通小組、北平軍調部及長春軍調

分部中某些爭執之規定」的文件達成了協議，但對這項文件

加以補充的建議則留待以後進一步研究和討論。

周將軍建議這項文件補充一段如下：「若對於重開交通

線的訓令的解釋不能取得一致意見時，軍調部交通組的美方

高級軍官有權作出決定。」對這項建議沒有採取行動。

俞大維將軍建議這項文件補充兩段如下：（一）若關於

派遣執行小組前往何處和何時派遣意見不能一致時，北平軍

調部的美方委員有權作出決定；（二）若關於所有協定的解

釋和執行這些協定的方式意見不能一致時，由三人小組的多

數票決定之。我立刻說，俞將軍建議的第二段是應由國共兩

黨之間談判的問題，而對於這項問題的討論不應當著我的面

進行。周將軍在評論俞將軍建議的第一段時指出：當三人小

組發出派遣執行小組的指示時，若意見不能一致，美國軍官

有權根據剛才業已達成協定的文件第二條乙款的規定指導該

項命令之執行，並派遣執行小組；他進一步說，如果以前沒

有發出派遣執行小組的指示，美方委員可根據上述文件第二

條甲款的規定向三人小組提出報告，請求指示。因此，周將

軍請求給他更多的時間，以便研究俞將軍提出的這兩段文

字。

上述達成協議的文件規定：（一）遇有緊急事件而意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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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能一致時，執行小組或交通小組的美方代表可將情況直接

向北平軍調部或長春軍調分部提出報告，請求指示；（二）

倘意見不能一致時，執行小組美方代表有權決定該執行小組

在其管轄地區以內何時何地進行有關軍事行動的調查；（三）

在有關停止衝突和隔離部隊的事項上，意見不能一致時，執

行小組美方代表有權以軍調部名義向當地的國共雙方指揮官

發布命令；（四）在意見不能一致時，北平或長春軍調部的

美方高級人員可向北平軍調部或三人小組提出報告，請求指

示；（五）若對於執行上級的命令或指示意見不能一致時，

北平或長春軍調部的美方高級人員有權指導該項命令或指示

的執行，除非該命令或指示已由上級修改或取消。

到了這時，三人小組已就恢復交通和滿州停止衝突問題

達成協議，並且已就一項關於美國代表之決定權問題的文件

達成協議，在進一步研究和討論之後，有可能對這項文件加

以補充。尚待解決的，只剩下修改軍隊整編方案這一項重要

問題了。

（D）�修改 2月 25 日的軍隊整編基本方案

就修改2月 25日的軍隊整編基本方案達成協議的問題，

乃是三人小組在休戰期間面臨的最困難的任務，因為它包含

軍隊分布、軍隊兵力、復員及不能與修改基本方案問題分開

的有關的政治考慮等等問題。

6 月 14 日，周恩來將軍重複提出了共產黨的希望：在滿

州能有五個師；並且提出，在軍隊重新分布方案中，共產黨

希望在滿州五個大城市（未說出五個城市的名稱）中各駐紮

一個師。他說，共產黨軍隊應駐紮在當時處於共產黨控制之

下的地區，但是他指出，關於軍隊的重新分布問題，國民政

府佔領著滿州最重要的、最發達且人口最稠密的地區。因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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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民政府軍隊比共產黨軍隊能夠擁有更多的食物和補給—
共產黨佔領著滿州北部，該地區人口稀少，軍隊的食物供應

較成問題。因此周將軍覺得，關於軍隊的重新分布，有四個

因素須加考慮：（一）軍隊的數目；（二）分布的地區；（三）

運輸條件；（四）供應條件。

我告知周將軍說，我已經把共產黨在滿州駐紮五個師的

希望告訴了蔣委員長，雖然蔣委員長沒有明確地說，我相信

政府會願意接受國共兩黨在滿州軍隊的比例為五與一之比，

以代替 2 月 25 日的軍隊整編協定中規定的十四與一之比。

我說，這可以用把滿州的兵力增加到六個軍的辦法來實現，

其中三個師是共產黨軍隊，十五個師是國民政府軍隊。我指

出政治考慮與軍隊重新分布之間不可避免的關係，並且提

出，共產黨軍隊的配置可能與由共產黨員擔任省政府主席的

那些省的問題有關係。我補充說，我不知道哪些省是這樣的

情況；又說，雖然我願意避免一切政治糾紛，但是共產黨關

於其軍隊重新分布的決定似乎必然會牽涉到政治問題，不管

對於當地縣參議會的性質是否承擔了任何義務。

周將軍對於政府軍隊的重新分布和兵力的比例問題沒有

提出意見，但是提出，關於共產黨駐紮在滿州的軍隊兵力，

在共產黨希望的五個師和我提出的三個師之間得出一個數

字，應該是可能的。他覺得，每一個師集中在一個地方，應

該可以使政府安心。

6 月 17 日，我告知周將軍，關於修改軍隊整編方案，雖

然我現在不能說政府的條件或建議是什麼，但是我最大的困

難是共產黨迄今還沒有提出任何明確的建議。因此，我擔心

我說服國民黨降低條件的努力可能由於我對共產黨的條件一

無所知而受到妨害。我指出，我指望當天晚上去會見蔣委員

長，弄清楚政府的建議，但是，共產黨認為公平的調整辦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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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什麼，我僅能加以猜測而已，因此，在這個關鍵時刻，我

不能影響事情的進展。我提醒周將軍說，他僅僅對我作過非

常一般的陳述，對於共產黨的立場，我所瞭解的就是那些。

周將軍回答說，在以前同我的討論中，他試圖使我對於

共產黨對這個問題的態度有一個一般的印象和瞭解；他沒有

作具體的陳述，是因為在目前的談判中共產黨採取了願意作

出讓步的態度，以便達成一項解決辦法。對於政治問題，共

產黨是有一些建議要提出的，但是寧願延遲到以後再提，因

為擔心目前提出這些建議會影響對於須立即作出決定之事的

談判。周將軍說，簡單地說，共產黨沒有提出建議，是因為

它願意作出讓步。

6 月 17 日，在與蔣委員長舉行會談以後，我向周將軍提

出一份備忘錄，並附有三份文件，這三份文件構成了國民政

府為在休戰期間達成協定所提的主要建議：（一）政府關於

與建議的滿州駐軍的重新分布有關的華北問題之條款；（二）

滿州附加條款（修改後的1946年2月25日協定的附加條款）；

（三）關於恢復交通的文件 34。

關於修改軍隊整編基本方案的第一次建議，國民政府是

於 6 月 12 日向我提出的。由於某些建議特別是關於滿州的

建議不合理的性質，我於 6 月 15 日起草了一份關於修改軍

隊整編基本方案的草案，送給蔣委員長，並於 16 日同他進

行了討論。6 月 17 日，徐永昌將軍把政府對於這個草案的

修改意見送給我，我把這些修改和國民政府的代表們向我口

頭提出的其他意見寫入一項文件，以供討論。這項文件包括

政府關於華北問題的條款、軍隊整編基本方案的修正條款、

滿州附加條款和華北附加條款。如前面一段所述，政府關於

34

這個文件前面已經論述過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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華北問題的條款和滿州附加條款已送給周將軍加以研究。不

過，對於修改軍隊整編基本方案（1）35•（2）36•（3）37 的

充分討論這時暫時停止，以便使關於恢復交通、滿州停止衝

突和美方代表決定權的文件得以完成。當後來的討論顯示，

軍隊整編基本方案的修正條款已不可能在延長了的休戰期

（於 6 月 30 日滿期）以前達成協議時，談判便集中於只包

括主要爭論問題的初步協定，先取得這樣的協定，即在完成

初步協定之後，再談判軍隊整編基本方案的工正式修改。

6 月 18 日我與周將軍舉行了一次會談，討論 6 月 17 日

送給他的國民政府的建議。這些文件中的第一項文件提出如

下要求：共產黨軍隊於 1946 年 9 月 1 日之前撤離熱河和察

哈爾；政府軍隊佔領山東省的煙臺和威海衛；國民政府以一

個軍增援青島，以便駐紮在該城市的美國海軍陸戰隊可以撤

退；共產黨於 1946 年 7 月 1 日以前撤離中共軍隊於 1946 年

6 月 7 日中午以後強佔的所有山東省各地，至少須撤至這些

地點的三十里以外；政府駐軍立即佔領這些地點；政府自

1946 年 9 月 1 日開始以一個軍增援天津地區，以便駐紮在該

地區的美國海軍陸戰隊可以撤退。

在評論這些文件時，周將軍對於在關於華北的條款中所

描述的與中國本部有關的這些部分表示驚訝，並且相信這完

35

36

37

國民政府的「真正實行《軍隊整編及統編中共部隊為國軍之基本方案》的
補充辦法草案」，於 6 月 12 日提交給我。

永昌將軍於 1946 年 6 月 17 日給我的備忘錄，附有對於《軍隊整編及統
編中共部隊為國軍之基本方案》的修改意見信。這項備忘錄指出了政府希
望共產黨軍隊集中的地區。

1946 年 6 月 17 日為修改軍隊整編基本方案草擬的建議草案，這項草案
以政府原來的建議為基礎，並寫入徐永昌將軍 6 月 17 日的備忘錄和政府
代表們口頭所提的修改意見。這項草案的附件只包括軍隊整編基本方案的
修正條款，至於政府關於華北的條款和滿州附加條款（構成這項建議草案
的一部分）則作為本報告的第 42 號和 43 號附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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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是蔣委員長的意思。他說，除了關於在山東省恢復 6 月 7

日以前狀況的那些部分外，他不能考慮這項建議。這項建議

的其他部分是完全料想不到的，並且說這對他是一個沉重的

打擊，因為他本來是試圖對於討論的各項問題盡可能地作出

妥協的。他覺得政府的意圖是不想謀求問題的解決，而公眾

的反應也會與他的意見相同。周將軍許諾，他將把這些建議

用電報向延安報告，並且說，他覺得他必須返回延安，就談

判的進展情況提出報告。他解釋，在休戰期間他本來試圖遵

循馬歇爾將軍提出的妥協路線進行工作，因此在他給延安的

報告中採取了樂觀的態度。現在接到這些新的建議，周將軍

感到很難過，雖然在過去幾天裏有種種跡象表明政府的態度

有某些轉變，像傳聞的流言和俞大維將軍在恢復交通問題的

談判中所顯示的那樣。

周將軍談到政府的建議中所包含的具體問題時說，除了

在山東恢復 6 月 7 日以前的狀況外，其他各項都不能加以考

慮。他並且指出，6 月 7 日這個日期只應適用於滿州，而在

中國本部恢復原狀應以停戰令和軍調部的訓令為根據—
這就需要以 1 月 13 日作為開始休戰和確定原狀的日期。周

將軍在答覆政府提出的共產黨攻擊政府佔領的地區和中共軍

隊調動的指責時指出：國民黨是對離開鐵路線的共產黨佔領

地進攻的，因此沒有引起注意，並且又說，中共軍隊的調動

是不能與政府軍隊調動相比的，因為中共軍隊的移動是靠步

行，並且是小規模的，而自一月份發布停戰令以來，政府已

調動了一百一十八個師。周將軍指責，關於共產黨攻擊滿州

的拉法一事，政府發動了一場宣傳運動，但是在此期間它卻

佔領了法庫，雖然共產黨業已撤離拉法，政府軍隊卻仍然佔

領著法庫。他繼續說，共產黨住山東的攻擊，是對國民政府

在五六月份佔領五六個城鎮的報復，而且這些攻擊只針對偽

軍佔領的地方。談到政府要求共產黨撤離察哈爾和熱河省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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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將軍說，政府不能為這樣一種要求提出根據，政府要佔領

煙臺和威海衛的要求也同樣是沒有根據的。周將軍說，如果

蔣委員長不修正這些要求，他返回延安是無用的。

談到滿州附加條款中提出的政府的建議草案，周將軍指

出，根據這項建議，政府軍隊將進入當時處於中共軍隊佔領

下的許多地方，如哈爾濱、牡丹江、白城、安東和通化。關

於滿州，他考慮兩個問題：（一）共產黨的兵力，這個問題

仍在討論中；（二）軍隊的分布。他的建議是：中共軍隊駐

紮在當時處於共產黨控制下的地區，而這一點政府在起草這

個建議時顯然已給予考慮。這個問題的另一方面是，若干地

方不配置軍隊駐防；國民政府軍隊不應進入這時處於共產黨

控制下的地方。周將軍說，局勢的關鍵現在似乎是，蔣委員

長是否真正願意解決問題，或者他是否願意使事情複雜到極

點。他指出在恢復交通的協定中他已經作出的讓步，並且說，

政府現在試圖迫使共產黨作出遠遠超過一、二月份協定的讓

步，而同時對於爭論的政治問題卻不給予保證。周將軍最後

說，如果他只是一名共產黨代表，而不關心他作為一個中國

公民的地位和中蘇合作問題，他就將辭職，因為他所進行的

談判似乎完全失敗。

我於 6 月 18 日同徐永昌將軍和俞大維將軍會談時告知

俞將軍：依照我的看法，蔣委員長的條件是太苛刻了，並且

詢問，蔣委員長是否可以撤回這些條件。俞將軍說，蔣委員

長曾經向他指出，在軍隊重新分布方案中，他（蔣）願給予

共產黨以較為富饒的地區。俞將軍並且給我看一幅地圖，地

圖上繪出了根據政府的建議中共軍隊在四個月內集中駐紮的

地區。我告訴他說，如果共產黨同意這樣一種建議，他們就

將完全處於政府的軍事控制之下，因此，我覺得共產黨不可

能接受這個建議。關於在滿州的中共軍隊的重新配置問題，

徐將軍說，政府贊成兩個中共軍隊師駐紮在齊齊哈爾和海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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爾地區，一個中共軍隊師駐紮在靠近朝鮮的邊界。

6 月 20 日，在同俞大維將軍討論這個問題時，我告訴他

說，或許必須考慮下列各點作為進一步討論的基礎：將關於

熱河、察哈爾和山東的條款刪去，並將這些省份包括在軍隊

重新分布方案以內；在第一階段，增調一個政府軍進入華北，

在第二階段，再增調一個政府軍進入華北，而不是在第一階

段就增調兩個軍；同意共產黨控制某些鐵路；共產黨保留赤

峰；將十五天休戰期至少延長五天。在討論延長休戰期時，

俞將軍建議將期限延長一天。我回答說，這是不夠的，因為

許多未解決的事情尚待討論，他的意見是不實際的，這或許

是以他的感覺為基礎的，即美國會支持中國的內戰。我強調，

美國不會支持一場中國的內戰，因為中國政府目前在這方面

提出的問題似乎表明，其對於中國如發生內戰美國可能採取

的態度深感興趣。

在 6 月 21 日同周將軍進一步討論政府的建議時，我告

訴他說，我已向蔣委員長建議：（一）將關於華北的條款刪

去，將這些條款寫入修改後的軍隊整編協定中關於軍隊在華

北的重新分布那一部分；（二）將於 6 月 22 日中午滿期的

暫時休戰期予以延長。關於第一點，雖然我不能從蔣委員長

那裏獲得堅定的許諾，但是據我瞭解，政府有接受我建議修

改的可能性，因此我同周將軍談判細節似乎可以有一個較好

的基礎。我再一次請周將軍注意，由於沒有一個共產黨建議

的明確綱領，進行談判很困難，在最近的討論中使我很為難。

我解釋說，政府關於華北的條款是由於我設法使政府原來關

於滿州的建議獲得修改而產生的—蔣委員長每在原來的建

議中作出一次讓步，就增加一項關於華北的條款。我又指出，

我擴大了政府規定的在第一個階段中共軍隊配置的地區，因

為中國陸軍參謀部沒有考慮到在這個階段裏須加以處理的大

量軍隊。由於華北軍隊復員很少，使國民政府和共產黨軍隊



162 國共內戰與中美關係—馬歇爾使華秘密報告

的配置問題複雜化了。國民政府軍隊的復員限於華南和華

西，進一步的復員將大部分限於華北和滿州。這次復員採取

將名額不足的師縮編為旅的辦法，師部的官兵實行復員。真

正的問題是，依照目前政府的這個建議，從 1946 年 7 月 1

日至 1947 年 1 月 1 日這個期間，國共雙方都要將許多軍隊

復員。

周將軍回答說，他反對在十五天休戰期間討論華北和華

中的軍隊配置問題，因為這個問題應由軍事小組和兩黨的人

員制訂方案。他解釋說，這是第一次同他討論這個問題，他

對此沒有準備。他指出，這是政府單方面的建議，依照這種

安排，除張家口地區外，中共軍隊將集中在離開鐵路線的地

方。他指責說，這是蔣委員長的意思，為的是使中共軍隊集

中在對他的地位威脅最小的地區，這樣他就可以在得便時把

中共軍隊消滅掉。他的意見是，如果共產黨接受這樣一個建

議，蔣委員長就能以和平方法達到其目的；如果共產黨拒絕

這個建議，蔣委員長就會以武力達到其目的—唯一的區別

只是使用的方法不同而已。周將軍說，他不能接受這個建議，

並且說，延安共產黨當局命令他提出下列建議：

1.	 三人小組應立即停止在滿州與中國本部的衝突，發

布一個新的停止敵對行為的命令，並附帶規定執行

小組的美國軍官應有權力執行這個命令和決定由小

組進行調查；

2.	 衝突停止之後，三人小組應擬制恢復交通方案，共

產黨保證修復鐵路工作須佔最優先的地位；

3.	 敵對行為停止之後，三人小組應擬制包括滿州的全

國軍隊整編復員辦法，國共兩黨人員在美國人員領

導之下應擬制方案提交三人小組批准；

4.	 應舉行第二次三人小組會議，討論政府改組、保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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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民權利、解決人民生活問題，地方政府應予改組

並實行選舉。

周將軍表示相信蔣委員長最關心軍隊整編統編及訓練問

題。因此他提出了使共產黨發生顧慮的要求，因為倘若共產

黨接受這些要求，對於尚未談判的許多其他問題就將無法獲

得保證。周將軍說，這是問題的焦點。因此他建議在軍隊整

編時期，中共軍隊在共產黨區域整編，政府軍隊在政府區域

整編，至於訓練則由雙方委託的美國軍官執行，經過這個過

渡時期以後，國共兩軍合在一起實行統編。

我向周將軍指出，蔣委員長在他的 6 月 6 日關於休戰時

期的聲明裏很清楚地說過，應該為立即實行 2 月 25 日的中

國軍隊復員、整編、統編協定建立一個基礎，當蔣委員長提

出目前的這些建議時，他心裏在想著這個問題。我強調說，

我們必須明確瞭解共產黨關於華北軍隊重新分布的要求，而

且這種要求應該在三四月間共產黨提出軍隊復員報告表的時

候決定。國民政府已提出這種報告表，但共產黨沒有這樣辦。

由於沒有這種報告表，有關人員就不能擬制華北軍隊重新分

布的方案。我最後說，因此，我不認為蔣委員長堅持要解決

全國的軍隊配置問題是不合邏輯的，特別鑒於他關於這方面

已曾公開聲明。

正談到這裏時，接到了蔣委員長的電話，說，他已向他

的軍隊司令官們發出命令，把停止前進、攻擊和追擊延長到

6 月 30 日中午。（關於這一點，前一天晚上我未能從他那裏

獲得堅定的許諾。）

鑒於休戰期限延長了，我緊急地向周將軍呼籲，不要破

壞在 6 月 30 日滿期的這個期間裏就軍事問題達成初步協定

的最後可能性。我告訴他說，我將儘量努力說服蔣委員長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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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治協商會議的決議和與改組政府有關的某些其他問題發表

一項聲明或作出明確的許諾。我又說，我想到幾項關於政府

政治性事務的其他建議，對此蔣委員長可以立即採取行動，

這些建議目前我不準備進行討論，但它們是具有實際的性質

的—這就是說，它們不須辯論或拖延，就能立即實行。

二十三 .將滿州的休戰期限延長到 6月 30 
 日；在這個期間的談判

6 月 21 日，蔣委員長發表下列聲明，公開宣布延長滿州

的十五天休戰期限：

為了再一次給予中國共產黨一個機會，以便對軍事衝

突、恢復交通、軍隊整編與重新配置等問題獲得完滿的解決，

余已命令我軍各司令官將余以前的停止前進、攻擊和追擊的

命令的有效期限，延長至 1946 年 6 月 30 日中午。

雖然我在前一天未能從蔣委員長那裏獲得延長休戰期限

的堅定許諾，但是俞大維將軍於 6 月 21 日打電話到我的總

部，把蔣委員長在這方面的決定通知我，並且通知我兩點附

加的要求，要我轉告共產黨：（一）膠濟鐵路沿線的中共軍

隊必須於 1946 年 8 月 1 日前撤退到鐵路兩側三十公里以外

的地區；（二）三人小組和軍調部的一致表決程序必須於

1946 年 6 月 30 日以前加以修訂。

6 月 21 日，周恩來將軍得悉蔣委員長延長休戰期限的決

定以後，通知我說，雖然他以前沒有準備討論華北和華中軍

隊重新分布問題，他現在同意把這些問題列入議事日程，並

且起草一項關於共產黨對這個問題的建議之聲明。他指出，

這個問題是國共兩黨之間的鴻溝。他並且表示相信：蔣委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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